
举办“魅力和平”和平区合唱专场演出

实施方案

根据市文广新局下发的《“唱响和谐之声，共建美好家园”沈阳市首届市民合唱节方案》的通知精神，为丰富和活跃和平区群众业余文化生活，提升和平区合唱的整体水平，选拔优秀合唱队伍参加沈阳市首届合唱节比赛。决定举办“魅力和平”和平区合唱专场演出（分社区合唱专场和驻区单位合唱专场）。制定方案如下：

一、活动名称

“魅力和平”和平区群众合唱专场演出

二、主办（承办）单位

主办单位：和平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

承办单位：和平区文化馆

三、时间和地点

时间：社区合唱专场：9月9日，9:00—11:00

驻区单位专场：9月10日，9:00—11:00

地点：和平会馆五楼

四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演出形式

1、“魅力和平”和平区合唱专场演出为展演形式，共有2场演出，分别为社区合唱专场和驻区单位合唱专场。演出现场提供钢琴（钢琴伴奏人员须合唱队自行安排）。

2、每个街道分别选送1支社区合唱队和1支驻街单位合唱队（共2支合唱队），分别参加“魅力和平”和平区合唱专场演出（社区合唱专场、驻区单位合唱专场）。每支合唱队人数不少于60人。

（二）曲目要求

演唱曲目须积极、健康、向上，每支合唱队须演唱2首曲目，每首合唱曲目长度以不超过5分钟为宜，伴奏形式为钢琴、电子琴、手风琴、CD、MD等（电子琴、手风琴须合唱队自备）。参加展演的各合唱队须统一服装。

（三）节目报送

以街道为单位，将参加演出的合唱队及曲目报送到和平区文化馆，报送时间截止到9月6日。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编排演出顺序。

五、联系及报名方式

联 系 人：韩  光  刘  丹

联系电话：31604627
邮    箱：hp_wenhuaguan@163.com

“魅力和平”和平区合唱专场演出报名表可通过登陆和平区文化馆网站进行下载（网址：http://www.syhpwhg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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